
南華大學學生學期成績繳交及更正辦法 

民國 88 年 12 月 22 日本校 88 學年度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
   民國 95 年 9 月 20 日本校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             民國 97 年 4 月 2 日本校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民國 100 年 1 月 5 日本校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  民國 107年 04月 23日本校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7 年 6月 25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 為早日確定學生成績，特依據本校學則第十九條規定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 為維護學生權益，學士班學期成績應於學期考試結束一週內上網完成成

績登錄。碩博士班學期成績應於學期考試結束二週內上網完成成績登

錄。  

第三條  學生成績之登錄，一律以加退選截止後之修課學生名單為主，任課教師

對修課學生名單均應給予成績，若對名單有疑義，應先查明確認。倘因

特殊原因未能於成績登錄截止日前繳交者，應以書面事先報備，並經教

務長核准後，於開學前一週內以書面方式繳交成績至教務處補登。 

第四條  為避免影響學生升學、就業、申請獎學金及轉系等各項權益，未依本辦

法規定之期限繳交成績者，由教務處通知該課程開課單位協助催繳，逾

催繳期限後仍未繳交者，則於次學期提送相關課程名單至教務會議討論，

並請任課教師列席說明予以結案。 

第五條  系、所或中心主任於接獲教師申請更改成績案後，先陳院長核准再送教

務處審核。更正時間至遲於開學後二星期內提出。成績更正案涉及退學

時，應先經系所務（中心）會議通過。成績登載手續至遲應於開學後三

星期內完成。情節特殊者，必要時得提教務會議報告與審議，請任課教

師列席說明。 

第六條  應屆畢業生於第二學期修習非應屆年級課程者，不得提前自行予以考試，

仍應參加非應屆年級學期考試。 

第七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選課辦法等有關法規辦理。 

第八條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